附件：
合同变更前征求意见公示表
	依据《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深圳市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拟对龙岗区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一标段）进行部分条款变更，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龙岗区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LGCG2024000022 A（一标段）
合同金额（元）：19801250
中标供应商：深圳市绿境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内容描述：（包括变更事项、变更金额、原合同要求等）

1.将原合同“年收运及处理量上限为63875吨，年度总服务费上限为1980.125万元”修改为“补充协议签订前及签订当日，果蔬垃圾日均收运处理量上限为175吨，日均服务费上限为54,250元；自补充协议签订次日起，果蔬垃圾日均收运处理量上限为145吨，日均服务费上限为44,950元”。

2.自补充协议签订次日起，将项目人员车辆配备最低标准由“人员38人、车辆15辆”调整为“人员32人、车辆12辆”。

3.项目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综合单价及服务期限保持不变。如遇特殊情况，须应急收运处理的果蔬垃圾，其服务费不计入本次调整后的收运处理量及年度总服务费上限。从需应急调配收运处理的合同中单独核算，并参照其合同约定的收运处理量及年度总服务费上限进行计算。

	合同变更的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我区“过紧日子”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市排污登记管理有关内容，为有效降低财政支出，同时保障全区果蔬垃圾收运处理工作平稳有序，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一致，对项目果蔬垃圾收运处理量上限及人员、车辆配备标准进行调整。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2日（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中路2号市政环卫楼5楼511室
联系电话：0755-84611828
合同备案机构：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财政大厦5楼
联系电话：0755-28510926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


